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关于《北京市通州区树木绿地认建认养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树木绿地认建认养行为，鼓励和倡导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认建认养的形式履行义务植树责任，深度参与通州区树木绿地建设养护，推动形成共建共享、共生共荣的生态治理格局。根据《北京市树木绿地认建认养管理办法》（京绿办发〔2022〕2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 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》（京绿办发〔2025〕192号）等相关法规及政策性文件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二、拟定过程
由区园林绿化局牵头，在梳理认建认养工作流程基础上，参照相关区经验，多次征求区级相关部门、各乡镇街道及部分企业、社会组织意见，并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，经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细则》共九章三十六条并附7个附件，明确了认建认养的原则及部门职责，将公共绿地、平原生态林、闲置裸地等纳入范围并设定认建2至5年、认养1至5年的时限，规范了认养流程、制定了协议签订及明确了协议解除的主要情形等，分类规定了古树名木、公共绿地等最低费用标准，实行政府非税收入和公益基金双渠道管理确保专款专用，赋予认建认养方冠名、荣誉证书等权益并明确不得圈占改变性质等义务，允许依托花海景观开展临时性公益、便民及慈善活动，从技术指导、宣传动员、企业发动等方面提供保障，同时配套了协议文本、流程表单、解除及交接操作等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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